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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1號南區2樓

承辦人：許敬昀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8390

傳真：02-27595772

電子信箱：bm1847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建使字第10832577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7719778_1083257712_1_ATTACH1.pdf、

7719778_1083257712_1_ATTACH2.doc、7719778_1083257712_1_ATTACH3.docx、

7719778_1083257712_1_ATTACH4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08年11月8日召開「研商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

查簽證及申報管理機制精進會議」之會議紀錄，並依會議

決議相關修訂書表(如附件)及查核機制自109年1月1日起

施行，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處108年11月4日北市都建使字第1083251972號開會通

知單續辦。

二、為提升本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品質，請檢查

人或機構及查核機構，依旨揭書表(如附件一、二)實質檢

查及查核營業場所建築物使用安全，倘未依規定申報者，

除嚴懲檢查人或機構外，查核機構若未確實審查者，將列

為淘汰之項目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建築物公共

安全協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